
在中国商业诉讼案件中，专家辅助人和司法鉴

定人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 、民事诉讼法2 、

行政诉讼法3 设定了有关司法鉴定人和专家辅助

人制度。其中，专家辅助人发展历史较短，相

关制度于过去几年逐渐明确。例如《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5 、《最高人民

法院对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建议的答复》

（2017）6等均明确了专家辅助人的司法功能定

位和其出庭的指引。近年来专家辅助人向法庭

呈交专家报告、出庭作供以协助其进一步了解

有关争议所涉及的专业问题等情况，亦愈见频

繁。

业内或市场上部分人士开始注意到专家辅助人

与司法鉴定人在实践上的相似之处，也有部分

外界人士由此联想到国外庭审常见的专家证

人。

本文旨在简介中国专家辅助人与司法会计鉴定

人分别的功能角色；概括境外专家证人制度；

并重点探讨发展历史较短的专家辅助人的潜在

专业价值和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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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上的角色定位——从司法鉴定人角度看专家辅助人

根据相关法例，司法鉴定是对案件涉及的专门性

问题（例如商业纠纷所涉的财务、税务、金融等

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的

过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

司法鉴定意见与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同样归

类为证据的一种，作为判案考虑的基础之一。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专家

辅助人的定位是作为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提出意见，有时候也可以

独立出庭提供专家意见、协助法庭，可见专家辅

助人同样为专门性问题而设。从制度上来看，专

家辅助人担当着重要的质证功能，通过其对鉴定

意见提出的质询，使鉴定意见得到验证。该制度

有助于法官通过参考专家辅助人的质询意见，从

鉴定人以外的角度切入专门性问题，继而进一步

协助平衡当事人的利益。

资质要求方面，就司法鉴定人而言，随着中国司

法部办公厅司办通〔2018〕164号7 中的规定公

布，对属于从事“四类外”司法鉴定业务的依法

注销登记，“四类外”的司法鉴定例如司法会计

鉴定在司法局登记的资质要求相应取消，后续的

司法会计鉴定人资质、背景的要求可能更倾向于

市场化，由市场或专业团体决定具体要求。至于

专家辅助人方面，就目前法规看来，资格要求相

对较灵活，具备“专门知识”是目前唯一的标准

要求，长远来看，按专业领域设立行业自律性质

的专业协会或是可行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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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专家证人与国内司法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应用场景探讨

一般而言，国外如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与国

内司法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同样是为解决案涉专

门性、技术性问题而生。下文将进一步从实务角

度分析探讨其应用场景。

在英美法系中，专家证人基于事实推论、判断等

所作出的意见通常可被法官接纳为证据，被视为

“意见证据”，所以其供词（例如专家就其推论、

判断所作出的意见陈述）与证人供词具同等的证

据性质，可被呈交庭上供交叉质证、评估，并可

能被采纳为判决的依据。例如在商业诉讼案件中，

面对违约估损、评估股权交易的对价争议的场景

时，相对于国内司法鉴定人对提交庭上的财务材

料进行核实、检验（详见下文），国外专家证人

更多的是运用专家证人自身经验或对个别行业的

理解，对专门事项作出意见。专家证人对这些事

项的判断及其背后的假设和财务分析，均可包含

在专家证人报告里，成为呈交庭上的证据。

中国法律中，案件所涉的专门性问题主要是通过

司法鉴定或专家辅助人的形式进行处理。

不少参考案例显示，司法鉴定相对于国外专家证

人而言，在审阅材料类型、评估意见范围、报告

形式上似乎有较严谨的规范要求。一般而言，在

商业纠纷或商业犯罪案件中，司法鉴定人的工作

主要是重组、检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以进行鉴

定。以司法会计鉴定人为例，鉴定对象必须为会

计文件，如会计凭证、银行流水、发票等，没有

实质性文件支持的鉴定意见一般不会被采信。特

别是在商业犯罪案件中，资金追踪、赃款追踪、

资产或负债的核实等案涉程序通常比较注重财务

证据的留痕，司法鉴定在这方面可能起着比较显

著的作用。

至于专家辅助人方面，由于其担当着辅助法庭、

对司法鉴定人进行质证的功能角色，在其制度上

所容许的审阅材料类型、评估意见范围、报告形

式上可能存在较大的灵活度。因此，专家辅助人

面对违约估损、评估企业估值和股权对价争议的

复杂场景时，或能与司法鉴定人制度互补。在此

前提下，专家辅助人在工作性质、范围方面与国

外专家证人或相对接近。

例如，专家辅助人可对经过司法鉴定人核实、检

验的财务证据或鉴定意见做出进一步的专业分析；

协助法官阐明复杂的财务交易或解读金融、会计

概念（如财务报告；成本管理会计；公司金融、

企业投融资；和/或审计准则等细分领域下的底

层概念）；或运用自身对个别行业和其财政运作

情况所积累的经验和理解，作书面和/或庭上的

意见陈述，当中可能包括估算潜在损失、估量案

涉财务影响和/或审计、财务相关的监管合规问

题以及就其他专业问题作出的意见。

该等专业意见的潜在应用场景包括：因违约而导

致从没发生的业务收入如何合理厘定、因专业疏

忽而受损的债券收益该用何种借贷利率做参考标

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符合财务稳健条件的股

债比率参考值为多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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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专家辅助人发展时间尚短。但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和

国内商业环境愈趋复杂，以及庭审案件受理的国际化因素

渐高，专家辅助人在中国司法制度及较重大的诉讼案件中

发挥的功能日趋重要，其专业价值值得持续探索。深耕法

务会计和财商金融领域、处理复杂商业纠纷所积累的丰富

经验，将成为普华永道参与此价值创造过程的要旨。

1.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 第一百九十七条。

2.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七十九条及 第八十二条。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 第一百零一条，有关安排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第七十九条 及第八十二条

和其他相关条文。

4.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二条。

5.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

6. 参考：最高院对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建议的答复 – 2017年8月31日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310号建议的答复。

7. 参考：2018年12月5日 司办通〔2018〕164号 —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严格依法做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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